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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門、馬祖離島的都市發展，傳承保留著閩南、閔東建築的聚落之有機發展之城鄉紋

理，今日金門的「自然村」、馬祖的閔東聚落，都還實實在在的保留著先賢居住軌跡，

文化寶藏。 

除難掩其地域性及特殊性格，非台灣本島都市計畫定義所能完全取代或操作的。多次

拜會縣長及相關主管長官，常敘及地方土地利用及都市設計之決策性，也建言我公會

三百多位建築師除現已有之，專技協審、施工、使用、維護管理得勝任外，亦可從長

期發展的角度協助之--即城市發展、宏觀都市設計的定位。 

 

近一年時間，整理離島法規系統中，發現了地方實務性執行盲點，幸 滄涵兄在結構

化的法令中，理出一可供離島可行法規比較架構，除讓主管政府有所參考外，我公會

建築師於執行業務中，略去法規牛毛搜尋之苦，也為自治條例後，在地化單行法令發

掘一條，可行又有系統之建築師執業彙編，實我公會之惠由衷感謝。 

 

福建金門馬祖地區是離島中的離島，地處邊陲資源不足是現實缺憾，在戰地政務軍管

任務結束後，政府即將金門地區、馬祖地區納入建築法及都市計畫之管理範籌，我公

會先進建築師胼手胝足成立了「福建省建築師公會」迄今－「福建金門馬祖地區建築

師公會」，期間除協助政府制定相關建築法令外，更感謝本會每位建築師的貢獻。 

 

和明我雖承兼本會理事長乙職，也僅代表階段性暫行過客，未來還有賴更多建築師先

進的進入精進進關進，為我建築師進進出更多的歷賢進進，進存進進進成長， 進誠懐

摯之心，感謝並樂於為之序。 

 

福建金門馬祖地區建築師公會 

理事長 莊和明 謹識 
中華民國 107 年 3月 2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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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者的話     李滄涵 

法規歷次修訂條文之原文資料，仍以政府公報為基準。 

本「法規集」，一年一印袖珍型版 
我們的建築法規時常變更，每三年一印，似有調整的可能，坊間一年一印，亦可參考，又大部
頭書故有其道理，然精薄短小之袖珍型，應有其好處，本「法規集」以本會原有之法規彙編為
基礎，加以增減，並就教前後屆法益主委梁貞誠兄、楊文基兄、林志鴻兄得以完成彙編，又理
事會 理事長莊和明、副理事長梁耀南 周壽海及吳宗政 梁貞誠 高豐順 杜國源 林家弘諸理事
之支持，得以出版，贈送會員。 

金門馬祖建築單行法規集現行+歷史版 
 編者從 92 年始編建築法規 10 年來 92 年 93 年 94 年 97 年 102 年 103 年 104 年各版法規，多次
再版，皆因某些建管單位須要使用及購買，建管單位擁有此類書，建築從業者卻沒有，對建築
從業者並不公平。所以我總以野人獻曝之心，提供建築從業者分享。但未曾彙編過地方性建築
法規，今恬為福建金門馬祖地區公會理事，及為福建同鄉，願義務彙編交公會出版 

法條 (現行+歷史)，之體例型式，可減少 95%重複的法規量 
一般事務所儲存的建築法規，有 95%是重複的！ 
編者所首用之「法條 (現行+歷史)」編輯體例型式，可大量減少 95%重複的法規，又可保留初
始日至今之完整法規內容！ 

本「法規集」體例分明，編輯原則如下，  

A 法規前段 

1 法規名稱及最新修正文號，通欄起頭，如下例： 

建  12.1000105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900358601 號令 

 

2 各條法規沿革表 如下例： 

表列各條法規歷次 訂定 修正 增訂 刪除，可迅速了解任何一法條修正之沿革。 
條碼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4-1 35  
………… … 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… … … 
3. 601223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 訂 3 
4. 650108   修      修    刪 刪   刪 刪 刪    修       修   4 
………… … 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… … … 
9. 920605   修   修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修  9 
12.100010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 

3 各則法規沿革  如下例： 

顯示法規修正之序號、修正時間文號、修正之條碼。可迅速了解該法規任一次修正之所有條碼。 
9. 920605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200101200 號令修正公布第 3、7、10、11、34-1、36、41、53、54、56、70-1、73、77-1、77-2、

87、91、97、97-1、99  條條文；增訂第 77-3、77-4、91-1、91-2、95-2、95-3、97-3  條條文；刪除第 90 條條文 

…………… 

11. 980527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800134281 號令修正公布第 12、105 條條文；並自 981123 日施行 

12.1000105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900358601 號令修正公布第 97 條條文 

B 法規主體 

  a 一般法規 

1、 ， 9  

2、於條碼後，以（650213~）表示條文從 65 年 02 月 13 日修訂 

   以[650323~~]表示條文從 65 年 03 月 23 日施行，適用至今 

b 主要法規 

1、歷史(已修訂)條文之文字，以 9號楷書顯示 

2、各條文歷次「修訂理由」 ，以 8 號新細明體顯示 
3、 ， 9  

4、於條碼後，以（650109~850425）表示 

   條文從 65 年 01 月 09 日修訂至 85 年 04 月 25 日，為「修訂」期間 

   以[650301~850701]表示 

   條文從 65 年 03 月 01 日至 85 年 07 月 01 日為「施行」期間 

c 法規主體如下例： 

[第 002 條(601222)由第 003 條修訂理由] 
1、參照現在縣(市)政府(局)之組織及實際建築管理情況，增列建設局。 
2、內政部為中央主管建築機關，本法適用地區如以特設之管理機關為主管建築機關者，自應報經內政部之核定，以符行 

第 002 條(601222~891220)[601222~891220] 
主管建築機關，在中央為內政部，在省為建設廳，在直轄市為工務局，在縣(市)(局)為工務局或建
設局，未設工務局或建設局者，為縣(市)(局)政府。 

第 002 條(891220)修訂理由 
為配合臺灣省政府組織精簡作業，刪除第 1 項中省政府建設廳為主管建築機關之規定；第 2 項未修正。 

第 002 條(891220~930120)[891220~930120] 
主管建築機關：在中央為內政部；在直轄市為工務局；在縣（市）為工務局或建設局，未設工務局
或建設局者，為縣（市）政府。 

第 002 條(930120)修訂理由 
將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主管建築機關修正為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以符地方自治精神。 

002   (930120~)[930120~] 

管建 關， 為 ； 為 ；  ( ) 為  ( )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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